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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27C23W-1_《行政法(概要)》_修訂表 

【十版_2023/11/09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80 註解 

2.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：法律得定名

為法、律、條例或通則。可知當法規範使

用法、律、條例、通則時，性質為法律。 

2.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：法律得定名為

法、律、條例或通則。可知當法規範使用

法、律、條例、通則時，性質為法律。 

刪 除 註

解內容 

(更新日期：2024-01-29) 



三民專業輔考機構 

第 2 頁 

 

更新紀錄 

2023/12/28 新增第 80 頁修訂。 

 


